株洲市医疗保险事务中心
2022年上半年医保基金财务分析报告
   
今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省医保局的精心指导下，株洲市医保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全国、全省医疗保障工作会议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市第十三次党代会、《市政府工作报告》的决策部署，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夯实基础、深化改革，努力打造“治理能力提升年”，奋力书写“培育制造名城、建设幸福株洲”的医保新篇章，全市医疗保障工作取得新进展。2022年上半年医保基金运行分析如下：
1、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运行分析
2022年6月底城镇职工参保人数为726597人，较去年同期747128人，减少20531人；2022年1-6月缴费基准值5460元/人，较去年5054元/人，增加406元/人，最高缴费基数16380元，最低缴费基数3276元，缴费比例为：个人缴费率为上年度工资总额2%，企业缴费率为上年度工资总额的8.7%。




（一）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支情况分析
1、2022年1-6月统筹收支情况
                                            单位：万元
	年份
（上半年）
	本期收入
	本期
支出
	本期
结余
	累计
结余

	
	统筹收入
	利息
收入
	财政补助收入
	其他
	
	
	

	2021
	69142
	233
	100
	55
	61518
	8012
	220754

	2022
	80227
	80
	1597
	135
	66218
	15821
	254686


分析：2022年1-6月收入82039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2509万元,主要原因：2022年1-6月缴费基准值5460元/人，较去年5054元/人，增加406元/人。
2022年1-6月统筹支出66218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4700万元。主要原因：2022年度国家医保平台功能陆续恢复，支付部分2021年支出。
 2、2022年1-6月个人账户收支情况
                                            单位：万元
	年份
（上半年）
	本期收入
	本期支出
	本期结余
	累计结余

	
	个人账户
	利息
	
	
	

	2021
	50646
	21
	60941
	-10295
	224922

	2022
	50472
	
	58931
	-8459
	244006


     分析：2022年1-6月个人收入50472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195万元，主要原因：一是2022年未进行个人账户补助，2021年茶陵县、攸县补助2020年部分个人账户补助；二是全面移交税务征收后，由于医保系统与税务系统对接数据不太顺畅，造成6月征缴收入未及时入账。
    2022年1-6月个人支出58931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2010万元，主要原因：2021-2022年未进行个人账户补助，个人账户收入减少后，个人账户支出有所减缓。
     3、2022年上半年预算完成情况
①2022年1-6月收入预算完成情况分析
                                              单位：万元
	险 种
	本年收入
	其中：保险费收入

	
	预算数
	执行数
	执行率
	预算数
	执行数
	执行率

	职工医保
	281483.63
	132511.3
	47.08%
	276863.58
	129828.09
	46.89%


分析：保险费收入预算执行进度为46.89%，主要原因：全面移交税务征收后，由于医保系统与税务系统对接数据不太顺畅主要是灵活就业人员，造成部分征缴收入未及时入账。
 利息预算执行进度为2.31%，主要原因为：定期利息收入没有入账，一般在年底时一并入账；
    财政补助收入执行进度为154.36%，主要是2021年新冠疫苗补助2022年年初到位。
    
 ②2022年1-6月支出预算完成情况分析
                                          单位：万元
	险种
	2022年预算支出数
	2022年1-6月支出
执行数
	执行率

	职工医保
	274299.2
	125149.19
	45.63%


    分析：待遇支出预算执行进度为45.63%，主要原因：6月部分“两定医疗机构”尚未对账，未进行拨付。
    4、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资产负债表情况
暂收款70563.39万元，主要一是市本级、株洲县、攸县、茶陵、炎陵及茶陵为暂收未知单位医保金1645.90万元；二是市本级、株洲县、攸县、茶陵、炎陵、茶陵及醴陵为暂收未付医疗保险金417.28万元；三是其他68500.21万元，为市本级的市级统筹资金。
暂付款103912.01万元，主要一是垫付医疗费5162.18万元为市本级、株洲县、攸县、茶陵、炎陵、茶陵及醴陵，用于预付给市级各总控医院的医疗款和异地结算款；二是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262.48万元为醴陵；三是其他98487.35万元为各县市上解市级统筹资金。
其他收入157.12万元，主要一是自查自纠以前年度医疗机构医保金计入统筹基金其他收入135.28万元；二是主要是炎陵县、攸县、渌口区、茶陵县公务员个人账户补助资金21.84万元计入个人账户基金其他收入。
5、累计结余及支撑能力分析
2022年6月底基金累计结余498691.75万元，比年初增长1.50%。其中: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累计结余254685.99万元，比年初增加6.62%；个人账户基金的累计结余244005.76万元，比年初减少3.35%。
累计统筹基金结余254685.99万元，按2022年上半年支付标准，剔除一次性预缴或补贴72.41万元及应付未付7140.58万元，可支撑13个月。
（二）其他医疗保险基金运行分析
1、2022年1-6月离休人员医疗费用收支情况
                                        单位：万元
	年份
(上半年)
	本期收入
	本期支出
	本期结余
	累计结余

	2021
	1088
	1490
	-402
	1979

	2022
	1205
	2683
	-1478
	1194


分析：2022年1-6月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117万元，主要原因为：财政补助资金按时到位。2022年1-6月支出较去年同期增长1193万元，主要是定点医疗机构按时结算。
  2、2022年1-6月补充医疗保险基金收支情况
单位：万元
	年份
（上半年）
	本期收入
	本期支出
	本期结余
	累计结余

	2021
	8099
	5091
	3008
	13968

	2022
	7668
	567
	7101
	20191


分析：本期结余7101万元，本期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431万元，主要原因：一是收入较同期减少431万元，缴费不及时；二是本期支出较去年同期减少4524万元，主要原因是今年大病互助保险费暂未。
3、2022年1-6月公务员补助金收支情况
单位：万元
	年份
（上半年）
	本期收入
	本期支出
	本期结余
	累计结余

	2021
	6732
	4007
	2725
	71049

	2022
	150
	3207
	-3057
	82223


分析：公务员补助金本期结余-3057万元，一是2022年上半年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6582万元,主要原因：根据市财政、市医保局联合下文2022年暂停缴纳公务员补助缴费；二是2022年上半年支出较去年同期减少800万元。
   （三）其他医疗保险基金资产负债表情况
2022年6月底暂收款共计4263.63万元，主要一是暂收医疗费34.36万元市本级、株洲县、攸县、茶陵、炎陵的暂扣各总控医院和定点医院的预留金；二是暂存未付医疗费154.79万元；三是其他4074.48万元。暂付款6603.79万元。一是垫付医疗费0.23万元；二是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5.27万元。三是其他6598.29万元，各县市区上解职工大病互助市级统筹医保基金。
   （四）其他医疗保险基金支撑能力分析
2022年6月底职工补充医疗保险基金结余20191万元，按2022年全年支付月均标准预计可支撑24个月;公务员补助金结余82223万元，按2022年上半年支付标准预计可支撑154个月。

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运行分析
2022年6月底城乡居民参保人数为2916438人，去年同期参保人数3065771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49333人。主要是缴费提高，缴费人数较去年同期略微减少。2022年缴费标准：个人缴费320元/人、年，财政补助610元/人、年。

（一）2021年1-6月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基金收入情况
单位：万元
	年份
（上半年）
	本期收入
	本期支出
	本期结余
	累计
结余

	
	征缴收入
	财政补助收入
	利息收入
	其他
	待遇支出
	
	

	2021
	16752
	66368
	865
	18
	106681
	-22678
	184838

	2022
	25507
	88435
	862
	1
	118187
	-3383
	223934


分析：城乡居民本期结余-3383万元，2021年1-6月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30802万元，其中：征缴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8755万元，主要原因：一是税务系统与医保系统对接到位，造成个人缴费按时到位；二是缴费标准较去年增加30元/人；财政补助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22067万元，主要原因：一是个人缴费标准有所提高，由原来的280元/人、年，提高到320元/人、年；二是提高了财政补助标准，由原来的580元/人、年，提高到610元/人、年。
2022年1-6月支出较去年同期增加11506万元，主要原因：2022年支付2021年未及时拨付医保基金。
（二)2022年1-6月预算完成情况
①2022年1-6月预算收入完成情况分析
                                             单位：万元
	险 种
	本年收入
	其中：保险费收入

	
	预算数
	执行数
	执行率
	预算数
	执行数
	执行率

	城乡居民
	278847.79
	114805
	41.17%
	95368.80
	25507
	26.75%


    保险费收入预算执行进度为26.75%，主要原因：2022年收入工作从9月正式开始，个人缴费在下半年。
     利息预算执行进度为51.24%，按进度入账；
    ②2021年1-6月预算支出完成情况分析
                                             单位：万元
	险种
	全年预算
支出数
	上半支出
执行数
	执行率

	城乡居民医保
	255920.30
	118187
	46.18%


    待遇支出预算执行进度为43.93%，主要原始：2021年决算改变批复流程，到目前为止尚未完成，造成支付进度略低。
（三）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基金资产负债表情况
2022年6月底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基金暂收款18768.76万元，一是为市本级、芦淞区、株洲县、攸县及茶陵暂收医疗保险费各首诊医院的预留金11076.53万元；二是株洲市本级、荷塘区、石峰区、天元区、株洲县、茶陵、 攸县、云龙区暂收未付医疗保险3595.1万元；三是其他4097.13万元，主要是市本级收到的市级统筹资金。
2022年6月底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基金暂付款77829.12万元，主要一是各县市区垫付医疗费用43104.48万元；二其他34724.64万元，主要为各县市区上解的市级统筹资金。
2022年6月底其他支出879.94万元为新冠疫苗接种费。
（四）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基金结余及支撑能力分析
2022年6月底，基金累计结余223934.09万元，扣除应付未付款19550.94万元以及一次性预缴或补贴、预缴新冠疫苗款未确认支出7099.48万元，按2022年上半年支付标准预计可支撑10个月。               
 三、基金管理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一）医保基金风险隐患初步显现。全市基金运行总体平稳，但个别地方基金风险比较突出。城镇职工医保方面，按账面结余分析，全市6个统筹区中有3个统筹区基金可支付月数低于9个月；城乡居民医保方面，按账面结余分析，全市11个统筹区中，由于历史欠账等原因，茶陵县、攸县城乡居民医保基金可支撑月数低于3个月的预警线。
（二）人少事多经费紧张的矛盾非常突出。全市医疗保障系统人员编制非常紧张，专业性干部人才相对缺乏，严重制约全市医疗保障事业发展。近年来，全局项目经费和行政运行经费持续大幅压缩，医保重点改革工作经费不足，影响改革进程。
（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发展不均衡。一方面，基本医疗保障作为主体制度安排，在覆盖范围、保障功能等方面都承担了更多责任，逐渐出现了政府“无限责任”的倾向，多元化诉求都寄希望由社会保险解决。另一方面，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缓慢，慈善捐助等多元补充保障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基金监管压倒性优势还没有形成。监管的高压态势还不够强大，医疗机构运行机制还有薄弱环节，监管稍有松懈欺诈骗保就可能发生。虚假票据、不合理收费等违规行为还时有发生。医保付费科学性、精准性还有待提高。
四、下阶段工作打算
下阶段，株洲市医保局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省医保局的精心指导下，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始终把保障全市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紧扣推动医疗保障高质量发展的主题，继续加大医保改革力度，推动全市医疗保障事业再上新台阶。
（一）全面完成各项考核任务。结合市委“发愤图强、重振雄风”的总要求，进一步吃透政策精神，找准工作抓手，巩固提升优势指标，补短板强弱项，全面完成医保管理服务真抓实干督查激励、省市重点民生实事、全民参保、经办服务体系建设等各项考核任务，力争全市医保工作走在全省前列。
（二）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加强医疗保险基金预算管理，健全医疗保障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之间协商谈判机制，全面推行以总额控制为主，按病种付费、按人头付费、按床日付费等多种付费方式相结合的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建立“总额预付、结余留用、合理超支分担”的激励和风险分担机制。加快推进DRG支付方式改革，建立本地化分组方案，并对本地分组结果进行测算，与过往基金收支、医院盈亏进行校对行分析，对DRG改革医院工作推进情况进行督导，为明年模拟付费的顺利推进打好基础。积极应对老龄化，推进安宁疗护支付方式改革。
（三）深化医药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坚持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始终将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和药价虚高问题作为重要课题，进一步扩大“株洲联盟”的“朋友圈”，积极做好第二批低值医用耗材带量采购工作。严格落实国家、省际联盟、省级集采药品和耗材政策，推进落实带量采购医保资金结余留用激励机制，引导全市公立医疗机构规范用药，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本质、医生回归看病角色、药品回归治病功能。
（四）深化职工医保门诊共济制度改革。积极做好《株洲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保障实施细则》审查报备工作，力争8月份以市政府办名义印发，10月份正式启动门诊共济工作。推进个人账户用于支付配偶、父母、子女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的费用，用于支付参保人员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以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费用。
（五）持续推进参保人员信息授权查询和使用试点工作。进一步完善和修改参保人员个人信息分级分类清单管理体系及相关制度，实时调度系统开发情况，督导推进参保人员信息授权查询和使用试点工作的系统开发建设，力争在12月底，进行子系统测试以及试上线运行。
（六）深入开展医保基金集中整治“回头看”。组织各医保部门、各定点医药机构按期完成的查自纠工作，纵深推进集中整治“回头看”工作。严格按照集中整治“回头看”工作部署的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定点医疗机构第三方审计等专项监督检查工作，结合审计情况做好后续处理，针对性出台规范、制度，引导定点机构规范诊疗服务行为。定期调度各县市区医保基金监管工作情况，持续落实网格化监管要求，组织各县市区对辖区内重点机构开展现场检查，确保实现监督检查全覆盖。
（七）打造株洲特色医保管理服务体系。围绕“构建统一的医疗保障经办管理服务体系”，全面落实“四最”（服务质量最优、所需材料最少、办理时限最短、办事流程最简）、“六统一”（统一事项名称、统一事项编码、统一办理材料、统一办理时限、统一办理环节、统一服务标准）要求，实现实体大厅窗口，各级政务一体化平台，“湘医保”、“株洲医保”、“诸事达”等线上服务平台的“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发挥定点医院、用人单位、合作商业保险公司、乡村医保站点、家庭医生服务团队的作用，畅通多种经办方式，确保参保对象可在“一公里”范围内通过进“一扇门”、在“一个窗口”、享受“一单制”、“一站式”医保经办服务，真正打造“15分钟”医保便民服务圈，持续打造具有株洲特色的医保管理服务体系，切实提升医保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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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22上半年报其他情况说明

1、 城镇职工基本医保基金
1.其他收入157.12万元。其中:统筹基金其他收入135.28万元为市本级收以前年度飞检罚没收入，个人账户其他收入21.84万元为株洲县个人账户补助1.13万元、醴陵个人账户补助20.71万元。
2.其他支出1536.34万元，主要是新冠疫苗款。其中市本级1354.68万元，株洲县66.24万元，攸县-144.85万元，茶陵县85.83万元，炎陵37.04万元，醴陵市137.4万元。
3.暂收款70563.39万元，主要一是暂收未知单位医疗保险费1645.9万元；二是暂存未付医疗费417.28万元，三是其他68500.21万元，主要是收到市级统筹资金。
4.暂付款103912.01万元，主要一是垫付医疗费5162.18万元；二是跨省异地预付金262.48万元；三是其他98487.35万元，主要是县市区上解市级统筹资金。
二、其他医疗保险基金
1.暂收款4263.63万元，主要一是暂收未知单位医疗费34.37万元；二是暂存未支付医疗费用154.78万元；三是其他4074.48万元, 主要是各县市区上解的市级统筹资金。
2.暂付款6603.79万元，主要一是暂收未知单位医疗费0.23万元；二是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5.27万元，三是其他6598.29万元，主要是县市区上解市级统筹资金。
三、城乡居民医保基金
1.其他收入1.15万元，为飞检罚没收入。其中天元区其他收入1.15万元。
2.其他支出879.94万元，新冠疫苗接种费及疫苗款，其中市本级2378.16万元，荷塘区105.81万元，芦淞区29.11万元，石峰区50.96万元，天元区218.2万元，株洲县787.3万元，攸县-6669.14万元，茶陵县1550.86万元，炎陵县437.92万元，醴陵1990.76万元。
3.暂收款18768.76万元，主要为一是暂收医疗费用11076.53万元；二是暂存未付医疗费3595.1万元；三是其他4097.13万元, 主要是各县市区上解的市级统筹资金。
4.暂付款77829.12万元，主要一是垫付医疗费43104.48万元；二是其他34724.64万元，主要是各县市区上解的市级统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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